
证券代码：002785         证券简称：万里石         公告编号：2024-052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

资子公司厦门万里石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厦门万里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6 日及 2024

年 3 月 1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拟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1,035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2 月 2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 

近日，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与业务发展资金需求，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

公司拟在子公司厦门万里石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石装饰”）及控股

子公司天津中建万里石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建万里石”）申请融资

业务时为其提供担保，公司及子公司签署相关合同如下： 

1、就天津中建万里石融资授信事宜，天津中建万里石与天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分行（以下简称“天津农商行滨海分行”）分别签署了《最高

额授信协议》（合同编号：2036A04220240004）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

编号：2036A00220240029），天津农商行滨海分行向天津中建万里石提供人民币

700 万元的授信额度及贷款；公司与天津农商行滨海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合同编号：2036A042202400041001），为本次融资事项提供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最高额授信协议》项下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2、就万里石装饰融资授信事宜，万里石装饰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厦门分行”）签署了《信用证开证合同》（编号：

XM1040520240018），华夏银行厦门分行为万里石装饰开立信用证。公司与华

夏银行厦门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编号：XM1040520240018-11），为本次

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数额 201,306.60 美元，担保期限自 2024

年 6 月 25 日始至 2024 年 12 月 9 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天津中建万里石石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中建万里石石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0 年 09 月 01 日 

3、公司住所：天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宝山道 1 号 

4、法定代表人：邹鹏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839 万元 

6、经营范围：石材制品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厂房、机械设

备、汽车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66.6884%股权。 

8、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的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3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4,686.13 4,780.26 

负债总额 1,292.63 1,316.19 

净资产 3,393.51 3,464.06 

项目 2024年 1-3月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120.14 729.06 

利润总额 -70.56 -373.95 

净利润 -70.56 -373.95 



注：上述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信用状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厦门万里石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厦门万里石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3 年 3 月 4 日 

3、公司住所：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赵岗村 

4、法定代表人：邹鹏 

5、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 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专业设计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销售

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进出口代理；食品经营；酒类经营；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7、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8、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的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3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6,087.64   30,228.34  

负债总额  19,463.08   23,587.14  

净资产  6,624.56   6,641.20  

项目 2024年 1-3月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6,945.29   49,886.68  

利润总额  -52.42   248.14  

净利润 -29.51   284.93  

注：上述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信用状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协议主要内容 

1、《最高额授信协议》（合同编号：2036A04220240004）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授信人（甲方）：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分行 

受信人（乙方）：天津中建万里石石材有限公司 

（2）最高授信额度：人民币柒佰万元整 

（3）授信期限：36个月，自2024年6月21日起至2027年06月20日止 

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36A00220240029）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贷款人：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分行 

借款人：天津中建万里石石材有限公司 

（2）贷款用途：购买生产所需的石材等原材料 

（3）贷款金额：人民币柒佰万元整 

（4）贷款期限：12个月，自2024年6月25日起至2025年6月24日止 

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36A042202400041001）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债权人：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分行 

保证人：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授信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其中所

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柒佰万元整。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最高额授信协议》项下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5） 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主债权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用、仲裁费用、执行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公告费、评估/鉴定/拍卖

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用及其他合理费用等），以及相

应款项的增值税。 

（6）合同生效：本合同自保证人和债权人双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

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4、《信用证开证合同》（合同编号：XM1040520240018）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甲方（申请人）：厦门万里石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乙方（开证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信用证的开立：甲方因跨境贸易（包含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下同）

需要，向乙方申请开立信用证，乙方依据甲方提交的《开证申请书》及国际商会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最新版本）等国际惯例开立信用证。 

（3）保证金：在本合同项下，甲方应在乙方开立保证金账户，甲方承诺按

如下方式向乙方缴付开证保证金，以备本合同项下信用证应付款项。具体的保证

金账户信息，以甲方提交的《开证申请书》所载明的保证金账户信息为准。 

5、《保证合同》（合同编号：XM1040520240018-11）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甲方（保证人）：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被担保主债权金额及期限：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务人在乙方办理

《信用证开证合同》项下约定业务所形成的债权，主合同项下约定业务种类为进

口信用证开立，币种为美元，本金数额为（大写）贰拾万壹仟叁佰零陆元陆角，

期限自2024年6月25日始至2024年12月9日。 

（3）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贰拾万壹仟叁佰零陆元陆角及利息、逾期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

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主

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主合同《信用证开证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6）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万里石装饰及控股子公司天津中建万里石提供担保，

主要系支持子公司的日常经营与业务发展。本次被担保对象天津中建万里石其他

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但鉴于本次担保的对象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且目前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具有较强偿债能力，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

财务方面均能实施有效控制，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本次担保事项已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33,977.79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35.38%。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

形。 

六、备查文件 

1、天津中建万里石与天津农商行滨海分行签署的《最高额授信协议》； 

2、公司与天津农商行滨海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天津中建万里石与天津农商行滨海分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4、万里石装饰与华夏银行厦门分行签署的《信用证开证合同》； 

5、公司与华夏银行厦门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6月28日 


